
-1 -

附件 4

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名称：监管场所增加基建项目和附属设施安装专项经费

市级项目主管部门：梅州市公安局（公章）

填报人姓名：邹国强

联系电话：19926181234

填报日期：2022 年 6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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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。为进一步解决我市部分公安监管场所

基础设施落后，解决超容羁押等突出问题，建设安全、文明、设

施先进、智能高效的公安监管场所，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，

建设平安梅州提供必要的保障。

（二）项目决策情况。按照新看守所的建设标准，主体工程

完成后，需要购置生活配套设施及其他设备，根据梅州市公安局

党委 2020 年 3 月 23 日党委会会议决定同意建设监管场所基础设

施费用开支及梅州市公安局建设项目立项呈批，2020 年 12 月 28

日梅州市公安局与梅州好万家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监管场所生活

设施采购项目合同，实施了部分监管场所生活设施采购项目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。该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，将承担原梅江区

看守所、全市未成年人、女性在押人员的全部收押任务，有效地

解决了原梅江区看守所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，为维护我市社会治

安稳定、打击犯罪提供必要保障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

根据梅市财评[2022]3 号文《梅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 年

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，按照梅州市财政局统一工作

部署，开展本局 2022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。财政资金绩

效自评工作的牵头部门为警务保障处，其余各部门按要求配合完

成自评相关业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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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绩效自评结论

项目绩效自评 100 分。

四、绩效指标分析

（一）决策分析

1.项目立项情况。

（1）论证决策。梅州市看守所建成投入使用后，可全面解决

我市部分公安监管场所基础设施落后，解决超容羁押等突出问题，

提升我市部分公安监管场所建设布局，确保监所关押容量、基础

设施等符合国家建设标准。

（2）目标设置。2022 年 9 月底前投入使用

（3）保障措施。保证项目资金专款专用。

2.资金落实情况。

（1）资金到位。项目资金按年度申请及时到位，到位率达

100%。

（2）资金分配。为实现绩效目标，资金已按本部门本年度工

作进度安排采购。

（二）管理分析

1.资金管理。

（1）资金支付。项目资金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完成。

（2）支出规范性。1.本部门预算执行规范。本年度未发生调

整，且按服务合同约定支付资金。2.事项支出合规，资金管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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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标准、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。3.会计核算规范，规范执行

会计核算制度。

2.事项管理。

（1）实施程序。本部门项目按规定程序实施,包括项目采购、

验收、质押金等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和合同约定。

（2）管理情况。按照合同约定通过不断完善各项管理机制，

确保服务质量，促使服务提供方进一步加强服务保障。

（三）产出分析

1.经济性。（1）预算执行进度与合同约定匹配，实际支出未

超过预算计划。(2)在项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，与同类项目通

过三方比价，项目实施的成本属于合理范围。

2.效率性。该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，将承担原梅江区看守所、

全市未成年人、女性在押人员的全部收押任务。全面解决了我市

未成年人、女性在押人员集中收押等问题。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

1.效果性 该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可全面解决我市公安监管

场所基础设施落后，超容羁押等突出问题，并解决了我市未成年

人、女性在押人员集中收押任务。

2.公平性 严格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并且与同类

项目通过三方比价，项目实施的成本属于合理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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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主要绩效

梅州市看守所建设是市政府重点项目，也是省委政法委督办

的项目之一，建成投入使用的市看守所将是我市安全文明、设施

先进，智能高效的公安监管场所，为我市创建名副其实、声名远

扬的“平安之乡”提供强力保障。

六、存在问题

七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目前，该项目建设正在按照方案紧张有序推进，市公安局作

为该项目建设的主体单位，将认真履行职责，勇于担当，积极与

相关部门沟通协调，加快工程建设速度，按照《广东省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广东省公安监管场所基础设施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21〕316 号），的要求，2022 年 9 月底完

成搬迁。


